
智行理财网
虚拟货币提现交税诈骗

继2014年公布虚拟货币相关的纳税指引（美国如何处理虚拟货币交易、支付、挖矿
等活动的税务问题）后，美国国内税收局(IRS)于2019年10月9日公布了新的纳税指
引，该指引包括2019-24号税收规则和常见问题问答。

译｜刘浪

2019-24号税收规则就「虚拟货币硬分叉而产生的税务处理问题」进行了解答，常
见问题问答主要针对的是将虚拟货币作为资本持有的人在进行虚拟货币交易时所产
生的税收问题。

链法团队翻译了新的税收规则，并对规则中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

o1 主要内容

1.税收规则方面：

（1）在纳税人尚未收到因为分叉而产生的新虚拟货币时，其不形成《国内税收法
典》第61章所规定的“总收益(gross income)”，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2）如果纳税人已经收到了基于分叉而分配（airdrop）给他的新虚拟货币，那么
他已经形成了《国内税收法典》第61章所规定的“总收益”，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2.其他：

（1）对“虚拟货币”与“加密货币”进行了定义和区分，“加密货币”是“虚拟
货币”的一种

（2）因硬分叉取得新的虚拟货币时，缴税基数按照取得相应虚拟货币时的市场公
允价值；（从此前案例来看，ICO退“币”时也是按照投资的价格进行计算）

（3）加密数字货币是一种「交换媒介」、是一种「记账单位」和一种除美元或外
国货币以外的「价值储存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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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 精译

国内税收局规则 2019-24

（1）在纳税人尚未收到因为分叉而产生的新虚拟货币时，其是否已经形成了《国
内税收法典》第61章所规定的“总收益(gross income)”。

（2）如果纳税人已经收到了基于分叉而分配（airdrop）给他的新虚拟货币，那么
他是否已经形成了《国内税收法典》第61章所规定的“总收益”。

译注：
根据《国内税收法典》〔I.R.C.〕的规定，总收益指不论何种来源的全部收入，包括
(但不限于)下列收益：１.提供服务的酬金，如服务费、佣金等；２.经营业务的总收
益；３.买卖财产的收入；４.利息；５.租金；６.版权费、专利权费；７.股息、红利
；８.赡养费、扶养费；９.年金；10.由人寿保险和捐赠合同所得的收入；11.养老金
、退休金、抚恤金；12.因免除债务而取得的收益；13.从合伙总收入中分得的份额
；14.因继承或遗赠所获收入；15.财产或信托财产的利息收入

背景

虚拟货币
是一种价值的数字载体，它是一种交换媒介、一种记账单位和一种除美元或外国货
币以外的价值储存手段。外国货币是除美国以外的国家的硬币和纸币，被指定为法
定货币，流通，在发行国通常被作为交换媒介使用和接受。

加密货币
是一种虚拟货币，它利用加密技术来保护那些被记载在诸如区块链之类的分布式账
本上的交易的安全。加密货币通常被称为coin或者token。分布式账本技术使用独
立的数字系统来记录、共享和同步交易，交易的细节在不需要中央数据存储或管理
功能的情况下被同时记录在多个地方。

硬分叉
是分布式账本技术所特有的，当分布式账本上的加密货币协议发生更改，导致原来
的或现有的分布式账本发生永久性的分歧（diversion）时，就会发生硬分叉。除了
原来分布式账本上记录的加密货币外，硬分叉可能导致在新的分布式分账本上产生
新的加密货币。在硬分叉之后，新加密货币的交易将记录在新的分布式分类账上，
而原账本上的加密货币的交易将继续记录在原账本上。

分配（aird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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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空投”，链法这里将其翻译为“分配”)，分配是将加密货币分发给众多
拥有的分布式账本地址的纳税人的行为。硬分叉后，可能会出现向持有原加密货币
的地址分配新加密货币的行为，但并非所有的硬分叉都会产生分配。因分配而应得
的加密货币通常在分配当天、且分配信息被记录在分布式账本上时收到。然而，纳
税人可能在分配行为被记录到分布式账本之前就已经推定收到加密货币。

另一方面，在分配被记录到分布式分类账上时，如果纳税人不能行使对加密货币的
支配和控制，则纳税人等于没有收到加密货币。例如，在分配给纳税人的虚拟货币
被发送到某个通过交易所控制的钱包地址，而该交易所并不支持新产生的虚拟货币
时，则该新产生的虚拟货币不能立即存入纳税人在交易所的额账户，纳税人就没有
对该分配的新加密货币形成控制和支配，如果后续纳税人取得了转移、出售、交换
或以其他方式处置新产生加密货币的权利，则纳税人取得该权利之日视为其收到新
产生加密货币的日期。

案例

情形一：某A持有50个加密货币M,在某一天（Date 1），由于M币的分布式账本硬
分叉，产生了N币，但N币没有被分配或以其他方式发放给A。

情形二：某B持有50个加密货币R,某一天(Date 2)，由于R币的分布式账本硬分叉，
产生了S币。在分叉当天，25个S币被分配给B,且B在分配后能立即控制它们。此时
，B有50个R币，25个S币。S币的分配在当天（Date 2）的某个时刻（Time 1）被
记入分布式账本，当时，25个S币的市场公允价值是50美元。B取得S币的唯一原因
是在硬分叉时B持有R币。在分配结束之后，S币的交易被记录在新的分布式账本上
，R币的交易被记录在原来的账本上。

法律与分析
《国内税收法典》第61(a)(3)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总收益（gross income
）是指来自任何来源的所有收入，包括来自财产交易的收益。在该项规定下，纳税
人完全支配的一切明显实现的所得或不可否认的财产都包括在总收益中。【参见判
例Commissioner v. GlenshawGlass Co., 348 U.S. 426, 431 (1955)】，除非它是
来自出售或交换资本资产的收益，或者适用特殊规则（例如《国内税收法典》第12
22, 1231, 1234A条）。《国内税收法典》第1011条规定，纳税人确定出售或交换
财产的损益时，其调整后计税基准（译注：adjusted basis指美国联邦所得税使用
的计税基准，须将固定资产的成本或价值予以调整，按其改良增值或折旧减值之后
的数额作为计税的基础）是第1012条规定的成本或其他依据，并根据第1016条的
规定进行调整。

纳税人取得非购买的财产时，除另有规定外，该财产的计税基准为收入总额，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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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财产时该财产的市场公允价值。《国内税收法典》第451条规定，采用收付实现
制会计方法的纳税人，其实际或推定取得的收入为总收益。采用权责发生制的纳税
人，在纳税年度内所有取得财产的权利确定时，就应计算总收益。

基于以上法律对情形一和情形二进行分析

对于情形一：由于A没有取得N币，故在分叉时A没有取得财产，也没有总收益。

对于情形二：B收到了新的财产S币，因此在取得S币的纳税年度内产生了应税收益
。在分配且记入分布式账本后，B对S币有控制和支配力，因B可以对S币进行处分。
B的总收益是50美元，因为在记入分布式账本时，25个S币的市场公允价值是这么
多。B所拥有的S币的计税基准是50美元，该收入已经实现。

判定

（1）若在分叉时纳税人没有取得新产生的加密货币，那么他没有产生《国内税收
法典》第61章规定的总收益。

（2）如果纳税人基于硬分叉的分配取得了新的加密货币，一般情况下，其产生了
总收益（要交所得税）。本规则起草信息（略）

o3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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